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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前  言 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本文件是T/TAF 077《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》的第9部分。T/TAF 077已经发布了

以下部分： 

——第1部分：总则； 

——第2部分：位置信息； 

——第3部分：图片信息； 

——第4部分：通讯录； 

——第5部分：设备信息； 

——第6部分：软件列表； 

——第7部分：人脸信息； 

——第8部分：录像信息； 

——第10部分：录音信息； 

——第11部分：通话记录； 

——第12部分：好友列表； 

——第13部分：传感器信息； 

——第14部分：应用日志信息； 

——第15部分：房产信息； 

——第16部分：交易记录； 

——第17部分：身份信息。 

本文件代替T/TAF 077.9-2021 《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短信信息》，与T/TAF 

077.9-2021相比，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a) 增加了“基本原则”一章（见第4章）； 

b) 在“典型应用场景”中增加了七类应用场景（见第6章，2021年版的4.2）； 

c) 增加了“告知同意要求”一节（见7.1）； 

d) 将“本地访问必要性评估”、“收集使用最小必要评估”两章合并为“基本要求”一章，并将

2021年版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（见第7.2、7.3、7.4、7.5、7.6，2021版的第5章和第6章）； 

e) 增加了“评估流程和方法”一章（见第8章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文件由电信终端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、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、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、北

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、荣耀终端有限公司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京东

世纪贸易有限公司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贾科、武林娜、杜云、赵盈洁、李腾、姚一楠、宋恺、宁华、王艳红、卜英华、

刘陶、王宇晓、赵晓娜、衣强、冯娜、李然、吴怡、陈鑫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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